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生产经营单位通用

3.检查项：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

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行为。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55800

5.检查内容：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

计划，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风险特点，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

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，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

现场处置方案演练。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生产经营单位是否编制了本单位年度应急预案演练计划。

6.2 生产经营单位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

专项应急预案演练，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。

6.3 易燃易爆物品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

储存、运输单位，矿山、金属冶炼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、建

筑施工单位，以及宾馆、商场、娱乐场所、旅游景区等人员

密集场所经营单位，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生产安全事故

应急预案演练。


